汕尾市城区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

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实施方案

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市城区殡葬基本服务收费标准的批复》（汕发改价格〔2025〕268号）文件要求，根据省民政厅、财政厅《<关于全省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由政府提供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(粤民发〔2015〕37号)和市民政局、财政局、发改局《<关于全市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(汕民发〔2015〕47号)文件精神，落实殡葬基本服务保障制度，更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殡葬权益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免费对象

具有汕尾市城区户籍的城乡居民，去世后遗体实行火化的，以及在本区境内发现的无人认领遗体、经法定程序火化的，依照省、市有关规定由政府免费提供殡葬基本服务。
二、免费项目

（一）遗体接运(普通殡葬专用车)，免除费用180元;

（二）遗体火化(普通火化炉)，免除费用200元;

（三）骨灰寄存(1年或海葬、树葬)，免除费用70元;

（四）遗体消毒，免除费用41元;

（五）遗体存放(冷藏防腐，不超过3天)，按实际存放天数免除费用，最高免除金额为228元(即按76元/具·天计算，不超过3天);

（六）遗体告别厅租用(小型告别厅)，免除费用139元;

（七）骨灰盒（盅）（简易标准型），免除费用100元。

上述殡葬基本服务项目，按照区价格主管部门最新核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，根据治丧实际发生项目据实计算并免除费用，费用合计免除总额最高不超过958元。超出本条规定免费项目范围、时长或金额的部分，以及非殡葬基本服务项目的费用，由丧事经办人自行支付。

三、办理程序

(一)在本区火化的。本区户籍居民死亡后在本区火化的，丧事经办人在城区殡仪馆办理殡葬服务时，应向城区殡仪馆提供下列材料，并签署《汕尾市城区殡仪馆殡仪服务协议书》后，治丧实际发生的基本服务项目在结算时直接由城区殡仪馆进行减免，无需另外办理。
1、死亡对象的户口本、居民身份证;

2、《死亡证》或有关部门出具的其他合法死亡证明;

3、丧事经办人的居民身份证；
(二)在异地火化的。本区户籍居民在异地去世且遗体就地火化的，丧事经办人应自火化之日起6个月内，凭逝者的身份证、户口本、《死亡证》、异地殡仪馆开具的火化证明、基本服务项目收费发票、经办人身份证等材料向区民政部门提出申请。经审核符合条件的，由区民政部门向区财政部门申请拨付资金。补发金额根据本方案第二条规定的免费项目，按照我区现行收费标准，并依据异地殡仪馆出具的有效收费票据据实结算，且结算总额不得超过本方案规定的免费总额上限。

(三)无人认领的遗体。由遗体移交方作为丧事经办人，办理火化时向殡仪馆提供《死亡证》或有关部门出具的其他合法死亡证明，并按无人认领遗体有关规定处理。

四、资金渠道

全区城乡居民、无人认领遗体殡葬基本服务费用958元，除上级补助外，不足部分纳入区财政预算予以安排。

五、结算办法

(一)在城区殡仪馆火化的免费对象殡葬基本服务费用，由殡仪馆在收费时直接进行减免，殡仪馆每月统计免除殡葬基本服务费用，由区民政部门汇总后报区财政部门按实结算。
(二)在异地死亡并进行遗体火化的免费对象殡葬基本服务费用，由区民政部门汇总报区财政部门结算，区财政部门审定后将资金拨付区民政部门，由区民政部门支付给丧事经办人。

六、实施时间

本方案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，实施中所涉殡葬基本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，按区价格主管部门最新核定的标准执行。《印发<关于汕尾市城区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汕市区民〔2015〕105号）同时废止。


